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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认证人员继续教育管理方案

（第 2 版第 2 次修订）》的通知 

各相关机构、认证人员： 

为确保认证人员继续教育工作有效实施，中国认证认可

协会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认证人员继续教育管理方

案（第2版第1次修订）》进行了修订，现将《认证人员继续

教育管理方案（第2版第2次修订）》予以发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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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CCAA）参照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规定》，依据相关认证人员注册/确认准则要求，制定《认证人员继续教育管理方

案》，对认证人员继续教育工作进行管理，旨在加强 CCAA 课程体系建设和认证人员培

养体系建设。 

本方案为 CCAA 认证人员继续教育管理规范类文件，规定了认证人员继续教育活

动和管理所应遵循的原则。本方案对认证人员继续教育的目的、适用范围、内容与对

象、周期、学时、培训提供方式及继续教育学时减免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本方案文件编号 CCAA-RC-04:2021 替换原文件编号 CCAA-105。 

本方案经 CCAA 批准发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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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1.1 目的 

继续教育是认证从业人员保持专业水准、奉行职业操守的基本要求和必要保证。 

为不断提高认证人员从业水平、推进认证人员继续教育制度化、规范化，发挥

CCAA 行业引领作用，鼓励机构发挥自身优势、社会力量合作共建，完善继续教育课

程体系和继续教育信息化建设，依据各领域认证人员注册/确认准则，制定本方案。 

1.2 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 CCAA 相应领域认证人员注册/确认准则所要求的认证人员继续教

育相关活动和管理，具体包括：培训内容与对象、继续教育要求、学时减免等。 

1.3 引用文件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 

CCAA 相关领域认证人员注册/确认准则 

1.4 术语和定义 

本方案使用下列术语和定义，如果本方案中的术语和定义与相关标准中的有所不

同，以本方案为准。 

1.4.1 继续教育 

认证人员取得相应领域注册资格后，为保持、提高或增加其注册领域相关的知识

和技能所进行的教育活动。 

1.4.2 CCAA 组织的继续教育培训 

CCAA 统一对课程及教师进行评审、统一实施培训，统一对培训实施结果进行考

核并颁发培训合格证明的培训。 

1.4.3 机构组织的继续教育培训 

由机构自行编写培训教材或课件、组织实施的培训。 

机构组织的继续教育培训内容可以包括业务研讨、知识培训、各领域相关政策解

读、案例宣讲等。  

1.4.4 公需课程 

各领域认证人员应当普遍掌握的通用知识。 

1.4.5 专业课程 



与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认证、服务认证等各认证类别相关，认证人员从事各认证

领域工作应当掌握并在认证活动中实际应用所需的专业技术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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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内容和对象 

2.1 认证人员继续教育相关要求和管理参照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

员继续教育规定》执行。认证人员应当遵守有关注册/确认准则的要求，完成规定的

继续教育活动。 

2.2 继续教育的内容应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及认证行业动态，具备时效性；贴近认

证人员业务需求，突出实用性；注重认证行业先进实践的传播，体现前沿性。 

2.3 继续教育课程包括公需课程和专业课程。其中，公需课程可涵盖法律法规、理论

政策、职业道德、行业信息等基础知识；专业课程可涵盖与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认证、

服务认证等各认证类别相关的标准知识、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以及与认证对象业

务和活动（如产品/服务实现过程）有关的技术、途径、管理方法等专业知识、相关

认证领域法律法规等专业知识。 

2.4 培训对象 

本方案适用的培训对象：取得 CCAA 注册资格的所有人员。 

CCAA 欢迎关心认证行业发展的其他人员，如内审员、企业和机构管理人员及其

他行业人员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选择参加继续教育学习。 

第三章 要求和管理 

3.1 继续教育周期 

注册证书有效期内，自注册（确认）/再注册（再确认）之日起每 12 个月为一个

注册年度，其周期等同于继续教育周期。 

一张注册（确认）证书有效期包含 3个继续教育周期。 

3.2 继续教育学时 

3.2.1 计时单位 

继续教育课程的计时单位为学时，45 分钟为 1学时。 

3.2.2 学时要求 



认证人员应遵守认证人员管理要求，按各领域注册/确认准则规定，在相应继续

教育周期内完成相应领域、相应学时的继续教育培训。认证人员某个注册年度不能满

足认证审核（检查/审查）经历要求时，应适当增加相应领域的继续教育培训学时。 

3.2.3 学时登记 

认证人员参加 CCAA 组织的继续教育培训，获得的学时自动计入本周期继续教育

学时。认证人员参加各机构组织的继续教育培训，经各培训提供方进行培训实施结果

的登记后，可计入继续教育学时。 

3.3 培训提供方式 

认证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按组织方可分为：CCAA 组织的培训和机构组织的培训。 

3.3.1 CCAA 组织的培训 

认证人员参加 CCAA 组织的网络培训，可登录“CCAA 网络培训平台”选择“继续

教育”栏目相应课程进行学习，通过课后测评并获取继续教育培训合格证书。 

认证人员参加 CCAA 组织的面授课程培训，依据培训班具体要求进行报名、培训，

并获取相应培训合格证书。 

3.3.2 机构组织的培训 

各机构可自行组织开展认证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各培训提供方应于培训结束后

45 个工作日内在 CCAA 网络培训平台上传《继续教育培训实施结果记录表》（见附件，

模板可登陆协会官网-人员能力评价-文件下载-常用文件获取），以方便认证人员使用

继续教育学时完成注册或年度确认。 

第四章 减免规定 

4.1 继续教育学时减免 

符合规定条件的认证人员，经聘用机构确认，可申请减免相应注册（确认）领域

本周期继续教育学时。 

4.2 可全部免修本周期继续教育的情形 

4.2.1 生育休产假的认证人员，凭出生证明或预产证明可申请免修本周期继续教育

（仅限一次）。 

4.2.2 认证人员因疾病半年以上无法正常工作的，凭县级以上医院证明可申请免修本

周期继续教育（仅限一次）。 



4.3 可部分减免本周期继续教育学时的情形 

4.3.1 省部级（含）以上获奖项目的主要获奖者，包括：国家级科学技术奖励一等奖

排名前 15 名，二等奖排名前 10 名；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一等奖排名前 10 名，二等

奖排名前 8名，三等奖排名前 6名；行业组织科学技术奖励一等奖前 8名，二等奖前

6名，三等奖前 3名；厅局级科学技术奖励一等奖排名前 5名，二等奖排名前 3名，

三等奖排名前 2名。以上人员凭相应获奖证明可减免 8学时相应领域继续教育。 

4.3.2 国家或行业标准排名前 5名的主要起草者凭相应证明（标准封面和起草人页）

可减免 8学时相应领域继续教育。 

4.3.3 公开发表认证认可行业相关业务专著排名前 3名的主要作者凭相应证明（作品

封面和作者页）可减免 8学时相应领域继续教育。 

4.3.4 在省部级（含）以上专业会议或专业刊物上发表认证认可行业学术论文排名前

3名的主要作者，凭相关证明（刊物封面、目录页和论文首页）可减免 8学时相应领

域继续教育。 

4.3.5 认证人员按相应注册/确认准则要求，在境外获得与相应领域相关的继续教育

培训证明，可减免 8学时相应领域继续教育。 

4.4 认证人员参与 CCAA 组织的其他认证认可行业相关活动的，由 CCAA 发布《关于发

布减免继续教育学时人员名单的通知》，减免本周期相应领域继续教育学时。 

4.4.1 参与 CCAA 考试、培训、科研、标准、良好案例、论文交流等相关工作的评审

专家可减免 8学时相应领域本周期继续教育。 

4.4.2 参加CCAA网络培训平台继续教育授课的教师可减免8学时相应领域继续教育。 

4.4.3 参与 CCAA 良好审核案例现场交流人员可减免 8学时相应领域继续教育。 

4.4.4 参与 CCAA 认可的其他指定专业发展活动。�



附件�

继续教育培训实施结果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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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号 姓名 课程名称 课程学时 
开始日

期 

结束日

期 
机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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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监管司，存档。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2021年8月9日印发 




